
乳山市人民政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乳政复决字〔2023〕11号

申请人：钟某某，女，住址：山东省乳山市名门小区。

被申请人：乳山市公安局商业街派出所
法定代表人：孙建军  职务：所长
住所地：乳山市北环路77号

第三人：王某某，女，住址：山东省乳山市富新花园小区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2023年7月18日对第三人作出的乳公（商）不罚决字[2023]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向本机关提起行政复议申请。本机关于2023年7月26日收到该申请并依法予以受理。被申请人在法定期限内向本机关提交了行政复议答复书及相关证据、依据。经审理，本机关认为，本案情况复杂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三十一条第一款规定，行政复议决定延期三十日作出。现已审理终结。

申请人称，2023年6月21日，申请人被第三人拿衣架打中了头部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商）不罚决字[2023]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与事实不符，应依法对第三人进行处理。
    被申请人称，2023年6月21日13时许，在某购物广场三楼，申请人与第三人因工作纠纷发生争执，申请人称其被第三人殴打。被申请人经全面调查取证后，综合全案证据认为，该违法事实不能成立。以上事实有申请人陈述、第三人陈述、证人证言、视听资料等证据证实。被申请人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，对第三人作出乳公（商）不罚决字[2023]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认为，此案事实清楚、证据确凿、程序合法、法律适用正确，请求行政复议机关予以维持。

第三人未提交答辩意见。

为证实自己的主张，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申请人身份证复印件，乳公（商）不罚决字[2023]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作为证据。

被申请人向本机关提交了此案卷宗，包括证据1：受案登记表、受案回执等文书，证据2：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、送达回执，证据3：申请人询问笔录，证据4：第三人、证人询问笔录，证据5：前科查证、身份证明等作为证据。以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作为依据。

第三人未提交证据。

经审理查明：2023年6月21日13时许，在某购物广场三楼，申请人与第三人因工作纠纷发生争执，申请人于当日报警称其被第三人殴打。民警本着调解优先的原则，当日并未对该案件进行受理。2023年6月22日，因申请人拒绝调解，民警遂于当日立案。被申请人经全面调查取证后，综合全案证据认为，该违法事实不能成立。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之规定，对第三人作出乳公（商）不罚决字[2023]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申请人不服，于2023年7月26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，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该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并依法处理第三人。

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予以证明。

本案涉及的焦点问题是：第三人是否对申请人实施了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。

申请人认为，2023年6月21日其被第三人用衣架打中头部，并在被申请人调查过程中提出：当场有证人看到（第三人殴打其头部）、于某某拉架、申请人报警后第三人逃跑以及当天申请人被打后120救护车将其送到乳山市医院、申请人在医院做的脑部CT等，均可证实第三人对申请人实施了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。

被申请人认为，经全面调查取证，综合申请人的陈述、证人证言、第三人的陈述等全案证据，无法证实第三人对申请人进行了殴打，第三人故意伤害的违法事实不成立。
    本机关认为，根据被申请人的调查取证，某购物广场三楼专柜实时监控没有保存录像，无法查看回放。而申请人在被申请人调查过程中所提出的包括于某某拉架、申请人报警后第三人逃跑以及其被殴打当天就医等口头描述，均不能证明第三人实施了殴打第三人的违法行为。且，被申请人对在场的第三人和证人陈某某、于某某、张某娟、张某丽进行了询问，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均表示未看见第三人打申请人，现场没有人受伤。综合本案现有证据，无法证实第三人对申请人进行了故意伤害的违法行为。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第九十五条第二项“治安案件调查结束后，公安机关应当根据不同情况，分别作出以下处理：（一）确有依法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的违法行为的，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，作出处罚决定；（二）依法不予处罚的，或者违法事实不能成立的，作出不予处罚决定；（三）违法行为已涉嫌犯罪的，移送主管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；（四）发现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人有其他违法行为的，在对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作出处罚决定的同时，通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理。”之规定，作出的乳公（商）不罚决字[2023]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并无不当。故，对申请人的主张，本机关不予支持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商）不罚决字[2023]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，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适用依据正确，程序合法，内容适当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如下：

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乳公（商）不罚决字[2023]25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。
申请人、第三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接到本决定之日起15日内向乳山市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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